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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
控股股東出售股份

本公佈乃由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
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發表的公佈。

出售事項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本公司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Youth Force Asia
Ltd.（「Youth Force」）通知，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日，Youth Force作為賣方與敏將有限
公司作為買方（「買方」）訂立一份買賣協議，據此，Youth Force已同意向買方出售其持有
的88,0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（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
29.14%）（「出售事項」）。

買方資訊

買方是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。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悉、深知及確
信，於本公佈日期，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上
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緊隨出售事項完成後，買方將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
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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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本公司股權結構之影響

下表載列本公司(i)於本公佈日期，及(ii)緊隨股份出售完成後的持股架構概要（假設本公司
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），僅供說明之用：

於本公佈日期 緊隨出售事項完成後

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

佔已發行
股份總數之
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

佔已發行
股份總數之
概約百分比

Youth Force Asia Ltd. 147,700,000 48.91% 59,700,000 19.77%
敏將有限公司 – – 88,000,000 29.14%

佔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乃按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發行的302,000,000股股份計算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請謹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高敬德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十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高敬德博士、陳歆瑋先生、崔定軍博士、邸靈先生及陳蕾先
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寶歡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毅可博士、葉美順先生、梁子榮
先生及余偉秦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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